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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新貧現象的分析 

 
               第一節 處於勞動市場邊緣者及其家庭的狀況 
           

壹、 處於勞動市場邊緣者 
 

 本研究根據中研院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社會階層組五期三次（2007）資料，藉

以瞭解處於勞動市場邊緣者及其家庭的狀況，所謂處於勞動市場邊緣者包括：低

薪者（時薪低於 95 元）、失業者、未來可能失業者的家庭經濟狀況；其中失業又

分為廣義與狹義，廣義失業包括（一）有工作而未做，也沒有領報酬；（二）沒

工作在找工作或已找工作在等待結果；（三）想工作還沒有去找工作，但隨時可

以工作。狹義失業是指前兩種。 
 
 表 2-1-1 顯示：廣義失業者的人口特性與行政院主計處的資料在性別、年齡 

、教育程度的分佈相當的接近。以低薪工作者而言，則是以女性（62.1％）、30
至 49 歲（46.4％）、高中職以下（高中職占 37.0％、國中以下占 36.2％）為多；

其約有 27.4％為家計負責人，52.9％家中有 18 歲（含）以下兒童。對於廣義失業

者而言，以男性（60.9％）、49 歲以下（30 歲以下占 46.9％、30-49 歲占 46.6％）、

大專與高中職（39.2％、34.1％）者較多；其約有 26.5％為家計負責人，46.4％家

中有 18 歲（含）以下兒童。 

 

對於狹義失業者而言，以男性（66.4％）、30 歲以下（48.3％）、大專（45.0
％）者較多；其約有 25％為家計負責人，45.3％家中有 18 歲（含）以下兒童。

未來一年可能失業者以男性（58.2％）、30 至 49 歲（56.7％）、高中職（47.9％）

為多；其約有 45.6％為家計負責人，51.9％家中有 18 歲（含）以下兒童。 
 
  
表 2-1-1、2007 年低薪者、失業者、未來可能失業者之特徵 
               
人口群特徵 

全體 低薪者 廣義失

業者 
狹義

失業

者 

行政院主

計處失業

者 

未來可能

失業 

男 
女 

50.3% 
49.7% 

37.9% 
62.1% 

60.9% 
39.1% 

66.4％

33.6％

59.2％ 

40.8％ 
59.4％ 
40.6％ 

年齡 
  ＜30 
  30-49 
  ≧50 

 
23.0% 
42.3% 
34.7% 

 
37.0% 
46.4% 
16.6% 

 
46.9% 
46.6% 
6.4% 

 
48.3％

43.3％

8.4％ 

 
47.5％ 

42.4％ 

9.5％ 

 
20.3％ 

54.3％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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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度： 
國中(含)以下 
高中職 
大專(含)以上 

 
35.5% 
32.2% 
32.3% 

 
36.2% 
37.0% 
26.7% 

 
26.7% 
34.1% 
39.2% 

 
23.7％

31.4％

45.0％

 
21.4％ 

39.6％ 

39.1％ 

 
33.5％ 

44.6％ 

21.9％ 
家計負責人 39.3% 27.4% 26.5% 25.0％   --- 48.7％ 
家中 18 歲(含)以下 

的兒童 

 無 
 1 個 
 2 個 
 3 個 
 4 個(含)以上 

 
 
48.9% 
20.8%   
20.7% 
7.4% 
2.3% 

 
47.2% 
25.0% 
19.4% 
6.8% 
1.7% 

 
53.6% 
24.3% 
18.1% 
2.3% 
1.7% 

 
52.9％

26.5％

16.4％

1.3％ 

1.1％ 

 
 
 

--- 

 
50.2％ 

21.5％ 

21.0％ 

5.9％ 

1.4％ 

註：遺漏值之百分比未列入表內。 
 

 
 上述處於勞動市場邊緣者的家庭經濟狀況又是如何？由表 2-1-2 進一步分析

看出：（一）有工作且低薪者其家庭每人每月平均收入中位數為全體中位數的 80
％。為貧窮線的 1.6 倍（若以 50％中位數為貧窮線，約為 1.6 倍）。（二）失業者

其家庭每人每月平均收入中位數為全體中位數的 64-65％（若以 50％中位數為貧

窮線，約為 1.3 倍）。（三）未未來一年可能失業者每人每月平均收入中位數為全

體中位數的 91％，約為貧窮線的 1.82 倍（91％除以 50％）。換言之，失業者家

庭比較接近貧窮線。 
 

以平均每人每月的家庭總收入十等分來看，失業者家庭約在第 3-4 十分位，  
有工作且低薪者的家庭約在第 3 與與第 4 十分位間；而未未來一年可能失業者約

在第 4 與第 5 十分位間。 
 

表 2-1-2. 低薪者、失業者、未來可能失業者的家庭經濟狀況 
 有工作且低薪

者的家庭 
廣義失業者的

家庭 
狹義失業者

的家庭 
未來一年可能

失業者的家庭 
占總家庭戶數

％ 
10.3％ 5.3％ 3.5％ 15.8％ 

三類家庭之平

均每人每月家

庭收入中位數 
/ 全體平均每

人每月家庭收

入中位數 

   80％ 

（若以 50％中

位數為貧窮

線，約為 1.6

倍） 

64％ 

（若以 50％中

位數為貧窮

線，約為 1.3

倍） 

65％ 

（若以 50％

中位數為貧

窮線，約為 1.3

倍） 

91％ 

（若以 50％中

位數為貧窮

線，約為 1.8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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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類家庭之平

均每人每月家

庭收入中位數

位於全體的第

幾十分位 

第 3 與第 4 十

分位間 
第 3 十分位 第 3 與第 4 十

分位間 
第 4 與第 5 十

分位間 

註：廣義失業包括（一）有工作而未做，也沒有領報酬；（二）沒工作在找工作

或已找工作在等待結果；（三）想工作還沒有去找工作，但隨時可以工作。狹義

失業是指前兩種。 

 

 

貳、處於勞動市場邊緣者家庭與教育費用負擔、卡債問題 

 

 表 2-1-3 至表 2-1-5 顯示出：（一）家中有卡債：受訪者較年輕、家中收支不

平衡、家中不是貧窮（50％平均每人每月收入的中位數）、受訪者未來一年有失

業可能。（二）家中孩子或受訪者本人有下列之一者：付不出學費、繳不出學校

費用、無法繼續唸書（就學相關困難一）：教育程度低、家中兒童多、家中收支

不平衡、受訪者為失業者。 
 
（三）家中孩子或受訪者本人有下列之一者：付不出學費、繳不出學校費用、無

法繼續唸書、申請就學貸款（就學相關困難二）：受訪者較年輕、教育程度低、

家中兒童多、家中收支不平衡、受訪者為失業者或失業可能。（四）家中孩子或

受訪者本人有下列之一者：付不出學費、繳不出學校費用、無法繼續唸書、申請

就學貸款、打工（含半工半讀）（就學相關困難三）：受訪者較年輕、教育程度低、

家中兒童多、家中收支不平衡、失業可能。 
 

表 2-1-3 家庭卡債、教育費用負擔之影響因素（一） 
 卡債 就學相關困難一 就學相關困難二 就學相關困難三 

男性 

年齡 

已婚 

高中職 

大專 

（國中以下為

參考組） 

家計負擔者 

兒童數 

赤字 

家中所得貧窮 

-.072(.931) 

-.036**(.965) 

.351(1.421) 

-.098(.906) 

-.717*(.488) 

 

 

.256(1.291) 

.163(1.177) 

1.610***(5.002) 

-1.349**(.259) 

-.203(.816) 

-.028(.972) 

-.087(.917) 

-1.277**(.279) 

-3.341**(.035) 

 

 

.467(1.595) 

.584***(1.792) 

1.368**(3.926) 

.243(1.275) 

-.117(.889) 

-.030**(.970) 

.027(1.027) 

-.787**(.455) 

-.931**(.394) 

 

 

.133(1.143) 

.250**(1.284) 

1.052***(2.864) 

-.080(.924) 

-.253(.777) 

-.032***(.968) 

-.174(.841) 

-.762***(.467) 

-.875***(.417) 

 

 

-.013(.987) 

.140*(1.150) 

.831***(2.296) 

-.055(.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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狹義失業 

其他無工作 

（有工作者為

參考組） 

常數 

.401(1.493) 

-.692*(.501) 

 

 

-1.629**(.196) 

.823(2.277) 

-.072(.930) 

 

 

-3.051***(.047) 

.545(1.724) 

-.062(.940) 

 

 

-1.210**(.298) 

.362(1.436) 

-.296(.744) 

 

 

-074(.929) 

 X2=71.871*** X2=86.894*** X2=59.102*** X2=70.754*** 

註：(1)*p<.05，**<.01，***p<.001。      (2)( )內是 odd ratios 

 

表 2-1-4 家庭卡債、教育費用負擔之影響因素（二） 
 卡債 就學相關困難一 就學相關困難二 就學相關困難三 

男性 

年齡 

已婚 

高中職 

大專 

（國中以下為

參考組） 

家計負擔者 

兒童數 

赤字 

家中所得貧窮 

廣義失業 

其他無工作 

（有工作者為

參考組） 

常數 

-.069(.933) 

-.035**(.966) 

.340(1.405) 

-.111(.895) 

-.707*(.493) 

 

 

.251(1.285) 

.167(1.181) 

1.587***(4.891) 

-1.369**(.254) 

.269(1.309) 

-.767*(.464) 

 

 

-1.646**(.193) 

-.271(.762) 

-.022(.979) 

-.073(.930) 

-1.315**(.269) 

-3.289**(.037) 

 

 

.410(1.507) 

.594***(1.811) 

1.327**(3.770) 

.225(1.253) 

1.075*(2.930) 

-.381(.683) 

 

 

-3.272***(.038) 

-.136(.873) 

-.028**(.973) 

.033(1.033) 

-.799**(.450) 

-.916**(.400) 

 

 

.108(1.114) 

.255**(1.290) 

1.028***(2.797) 

-.095(.909) 

.709*(2.033) 

-.195(.823) 

 

 

-1.289**(.275) 

-.259(.772) 

-.031***(.970) 

-.173(.841) 

-.772***(.462) 

-.867***(.420) 

 

 

-.028(.973) 

.143*(1.154) 

.815***(2.260) 

-.070(.932) 

.411(1.509) 

-.376(.686) 

 

 

-.119(.888) 

 X2=72.209*** X2=90.441*** X2=62.914*** X2=73.604*** 

註：(1)*p<.05，**<.01，***p<.001。      (2)( )內是 odd ratios 

 

表 2-1-5 家庭卡債、教育費用負擔之影響因素（三） 
 卡債 就學相關困難一 就學相關困難二 就學相關困難三 

男性 

年齡 

已婚 

高中職 

大專 

（國中以下為

參考組） 

-.106(.900) 

-.039**(.962) 

.283(1.327) 

-.134(.874) 

-.672(.510) 

 

 

-.207(.813) 

-.034*(.967) 

-.115(.891) 

-1.478**(.228) 

-3.453**(.032) 

 

 

-.151(.860) 

-.033***(.986) 

.005(1.005) 

-.875**(.417) 

-.906**(.404) 

 

 

-.271(.763) 

-.034***(.966) 

-.184(.832) 

-.800***(.449) 

-.814***(.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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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計負擔者 

兒童數 

赤字 

家中所得貧窮 

有工作低薪 

有工作無低薪 

（無工作者為

參考組） 

失業可能 

常數 

.244(1.277) 

.176(1.193) 

1.584***(4.873) 

-1.299**(.273) 

-.359(.699) 

.379(1.461) 

 

 

.645*(1.905) 

-1.945**(.143) 

.458(1.582) 

.552**(1.737) 

1.335**(3.802) 

.201(1.223) 

-.631(.532) 

-.059(.943) 

 

 

.177(1.193) 

-2.564**(.077) 

.122(1.130) 

.249**(1.283) 

1.004***(2.730) 

-.071(.932) 

-.470(.625) 

-.195(.823) 

 

 

.627*(1.872) 

-1.011*(.364) 

-.010(.990) 

.145*(1.156) 

.772***(2.164) 

-.053(.949) 

-.072(.931) 

-.014(.986) 

 

 

.668***(1.950) 

-.174(.840) 

 X2=77.383*** X2=82.553*** X2=63.239*** X2=79.282*** 

註：(1)*p<.05，**<.01，***p<.001。      (2)( )內是 odd ratios 

 

參、各類所得水準下的家庭 

 

 根據前述的分析，低薪者其家庭每人每月平均收入中位數為全體中位數的

80％。失業者其家庭每人每月平均收入中位數為全體中位數的 64-65％。未來一

年可能失業者每人每月平均收入中位數為全體中位數的 91％。因此，從勞動市

場變動的角度，我們所關心的人口群可以更擴大到全體所得中位數的 90％。 

 

表 2-1-6 為不同定義下的所得水準，之所以會再包括以消費為基礎的所得水

準，是因為現行社會救助的最低生活費是以消費為計算基礎，為了對照，故也同

時列出作為參考。本研究可支配所得  = 所得收入總計（AMT400） - 對政府經

常性移轉支出（AMT580）：房屋稅、地價稅、綜合所得稅、其他直接稅、公益

彩券、其他) - 社會保險支出（AMT640）：公、勞、農、漁、軍、健保)。 主計

處可支配所得  =  所得收入總計[400]－非消費支出[600]； 兩者差別在於本研究

的可支配所得並未扣除底下三項支出：利息支出 (540)、對私人移轉支出 (570)、

對國外移轉支出 (590)。 

 

由表 2-1-6 可以發現：台灣地區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 60%（10,593 元） ～＝

可支配所得中位數 50%（10,881 元）～＝家庭最低生活費用(每人每月)（11,053

元）。因此，未來調高最低生活水準並不太合理，應改善現行：動產、不動產、

人口列計、工作能力設算等資格。 

 

 表 2-1-8 至 2-1-11 顯示：家中至少有一人失業且戶長是 65 歲以下之家戶貧

窮的問題最嚴重，而老人家庭因為過去的社會福利政策的幫助，使其貧窮率（可

支配所得中位數 50%以下）變化不大。表 2-1-12 與表 2-1-13 是從各所得水準觀

察失業家庭％的變化，以及工作家庭％的變化。參考表 2-1-12 ，可發現在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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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水準下，戶長是 65 歲以下且家中至少有一人有工作之家戶都減少，尤以可

支配所得 50％以下最為明顯，少了 9.5％，可支配所得 50％-90％之間少了 2.7％。

表 2-1-13 顯示戶長是 65 歲以下且家中至少有一人失業的家戶，在可支配所得 50

％以下的所得水準有增加的趨勢，與 1995 年相比，約增加 5.6％。因此，可證明：

新興貧窮家庭應多是屬於失業貧窮家庭。 

 

表 2-1-6 不同定義下的所得水準 
2007 年 單位：元 

以消費為基礎  

台灣地區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 17,655 

台灣地區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   60% 10,593 

家庭最低生活費用(每人每月)※ 11,053 

台灣地區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   70% 12,359 

台灣地區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   90% 15,890 

  

以所得為基礎  

可支配所得中位數 21,763 

可支配所得中位數 50% 10,881 

可支配所得中位數 60% 13,058 

可支配所得中位數 70% 15,234 

可支配所得中位數 80% 17,410 

可支配所得中位數 90% 19,586 

※此部份的答項是等級尺度 
 
表 2-1-7 各類貧窮線定義下的不含社會救助戶的戶數％ 

戶數 ％   

未領社會救

助補助 
領取社會救

助補助 
未領社會救

助補助 
領取社會救

助補助 
每人每月消費支出 60% 415,759 36,314 5.6 0.5 
每人每月消費支出 70% 774,467 47,117 10.4 0.6
每人每月消費支出 90% 1,848,148 65,258 24.9 0.9 

  
可支配所得中位數 50% 465,105 38,986 6.3 0.5 
可支配所得中位數 60% 972,178 52,398 13.1 0.7 
可支配所得中位數 70% 1,647,855 62,178 22.2 0.8
可支配所得中位數 80% 2,343,768 69,944 31.6 0.9 
可支配所得中位數 90% 3,019,148 73,852 40.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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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8 家中至少有一人工作且戶長是 65 歲以下之家戶貧窮分佈 
 1995 2000 2005 2007
家中可支配所得低於 30%之貧窮家庭 
（Extreme poverty） 

0.3 0.4 0.3 0.3

家中可支配所得介於 30%-40%之貧窮家庭 
（Severe poverty） 

1.3 1.6 1.1 1.4

家中可支配所得介於 40%-50%之貧窮家庭

（Moderate poverty） 
3.9 4.3 3.8 3.6

累加 1-3 之％ 5.5 6.3 5.2 5.3
家中可支配所得介於 50％-60％（Near Poverty） 7.0 6.6 6.6 6.2
家中可支配所得介於 60％-70％ 9.0 8.8 8.3 8.6
家中可支配所得介於 70％-80％ 9.5 9.1 9.7 9.3
家中可支配所得介於 80％-90％ 9.0 9.7 9.0 9.1
累加 4-7 之％ 34.5 34.2 33.6 33.2
 
 
 
表 2-1-9 家中至少有一人失業且戶長是 65 歲以下之家戶貧窮分佈 
 1995 2000 2005 2007
家中可支配所得低於 30%之貧窮家庭 
（Extreme poverty） 

0.7 1.4 2.6 1.9

家中可支配所得介於 30%-40%之貧窮家庭 
（Severe poverty） 

2.5 3.8 4.1 4.9

家中可支配所得介於 40%-50%之貧窮家庭

（Moderate poverty） 
7.1 7.3 8.6 8.0

累加 1-3 之％ 10.3 12.5 15.3 14.8
家中可支配所得介於 50％-60％（Near Poverty） 9.5 9.8 11.2 10.7
家中可支配所得介於 60％-70％ 12.2 12.7 14.0 11.5
家中可支配所得介於 70％-80％ 12.7 10.3 12.5 11.8
家中可支配所得介於 80％-90％ 10.4 11.5 9.7 12.8
累加 4-7 之％ 44.8 44.3 47.4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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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0 獨居老人、夫妻兩人家庭至少一人是老人的家庭 

  1995 2000 2005 2007

家中可支配所得低於 30%之貧窮家庭 
（Extreme poverty） 

0.05 0.08 0.18 0.19

家中可支配所得介於 30%-40%之貧窮家庭 
（Severe poverty） 

0.52 0.64 1.41 0.92

家中可支配所得介於 40%-50%之貧窮家庭

（Moderate poverty） 
1.92 2.12 2.60 2.48

累加 1-3 之％ 2.49 2.84 4.19 3.59

家中可支配所得介於 50％-60％（Near Poverty） 2.89 3.04 4.55 3.88

家中可支配所得介於 60％-70％ 3.69 4.12 4.79 4.84

家中可支配所得介於 70％-80％ 3.40 3.92 4.49 4.47

家中可支配所得介於 80％-90％ 2.52 3.22 3.74 4.00

累加 4-7 之％ 12.5 14.3 17.57 17.19
 
 
表 2-1-11 家中有 65 歲以上老人的家庭 

  1995 2000 2005 2007

家中可支配所得低於 30%之貧窮家庭 
（Extreme poverty） 

0.35 0.57 0.72 0.71

家中可支配所得介於 30%-40%之貧窮家庭 
（Severe poverty） 

2.40 2.88 3.15 2.75

家中可支配所得介於 40%-50%之貧窮家庭

（Moderate poverty） 
6.53 6.93 7.02 6.25

累加 1-3 之％ 9.28 10.38 10.89 9.71

家中可支配所得介於 50％-60％（Near Poverty） 9.61 9.73 11.28 10.04

家中可支配所得介於 60％-70％ 11.25 10.71 11.61 12.39

家中可支配所得介於 70％-80％ 10.68 10.26 11.34 11.38

家中可支配所得介於 80％-90％ 9.01 9.68 9.43 10.09

累加 4-7 之％ 40.55 40.38 43.66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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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2  在各所得水準下，戶長是 65 歲以下且家中至少有一人有工作 % 

  1995 2000 2005 2007

家中可支配所得低於 30%之貧窮家庭 
（Extreme poverty） 

83.7 67.6 42.4 45.7

家中可支配所得介於 30%-40%之貧窮家庭 
（Severe poverty） 

86.8 90.8 76.7 80.8

家中可支配所得介於 40%-50%之貧窮家庭

（Moderate poverty） 
94.3 91.9 86.1 88.1

可支配所得 50％以下 91.8 89.6 79.4 82.3

家中可支配所得介於 50％-60％（Near Poverty） 96.2 92.9 91.5 91.6

家中可支配所得介於 60％-70％ 97.6 95.9 93.6 94.6

家中可支配所得介於 70％-80％ 96.8 95.9 94.5 95.5

家中可支配所得介於 80％-90％ 97.2 96.9 96.6 94.7

可支配所得 50％-90％ 97.0 95.6 94.2 94.3

 
 

表 2-1-13  在各所得水準下，戶長是 65 歲以下且家中至少有一人失業 % 

  1995 2000 2005 2007

家中可支配所得低於 30%之貧窮家庭 
（Extreme poverty） 

24.4 36.4 35.9 36.3

家中可支配所得介於 30%-40%之貧窮家庭 
（Severe poverty） 

19.2 31.6 27.0 31.4

家中可支配所得介於 40%-50%之貧窮家庭

（Moderate poverty） 
20.0 22.7 18.5 21.6

可支配所得 50％以下 20.0 26.1 22.2 25.6

家中可支配所得介於 50％-60％（Near Poverty） 15.1 19.8 14.6 17.3

家中可支配所得介於 60％-70％ 15.3 19.9 14.8 13.7

家中可支配所得介於 70％-80％ 15.1 15.6 11.4 13.1

家中可支配所得介於 80％-90％ 13.0 16.5 9.8 14.5

可支配所得 50％-90％ 14.6 17.8 12.5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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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的 60％以下 
 
一、家庭特徵 
 
 根據表 2-2-1，近貧的家庭型態與全國相比，較多的是：核心家庭、單親家

庭、夫婦二人家庭、祖孫兩代家庭。表 2-2-2 顯示這些近貧家庭中有超過一半是

家中至少有一位 18 歲以下兒童的家戶。家中有 18 歲至 25 歲尚在就學者佔近貧

家戶的比率為 10％。至於近貧家庭的經濟戶長年齡、教育程度、職業分佈（表

2-2-3），有七成以上是 65 歲以下；教育程度與全國相比，較多是高中職（含）

以下；職業與全國相比，較多的是無業、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農林漁牧等。 
 
表 2-2-1 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的 60％以下家庭的家庭型態 

 2007 
 全體家庭％ 家庭％ 

單人家庭 9.6 6.8 
夫婦二人家庭 15.9 16.8 

單親家庭 3.2 8.2 
核心家庭 43.2 34.1 
祖孫二代 1.3 3.2 
三代同堂 14.7 21.1 
其他家庭 12.2 9.8 

總計 100 100 
註：單親家庭是以家中有 18 歲以下（不含 18 歲）兒童為定義 
 
表 2-2-2 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的 60％以下家庭的兒童、尚在就學者 

2007 年 

兒童家戶％ 
 

家中有 18 歲至 25
歲尚在就學者％

56.0％ 10.3％ 

 
表 2-2-3 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的 60％以下家庭的家庭經濟戶長 

 2007 年 
 全體家戶％ 家庭％ 

性別：        男 
              女 

76.8 
23.2 

73.24 
26.76 

年齡： 100 100 
             小於 30 6.6 6.59 

30-44 34.3 3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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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4 43.6 33.15 
65 以上 15.7 26.49 

教育程度： 100 100 
       不識字、自修 4.5 11.15 

國小 18.2 29.74 
國初中 16.6 24.15 
高中職 29.9 28.24 
專科 13.1 3.48 
大學 13.7 3.25 

碩博士 4.0 0.00 
職業： 100 100 

無業 16.2 34.27 
民意代表、行政主管、企業主管及經

理人員 
6.2 0.73 

專業人員 6.6 0.13 
技術員及助理專業人員 15.0 2.86 

事務工作人員 5.7 2.62 
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14.6 12.55 
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 11.4 10.66 

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 13.3 13.40 
非技術工及體力工 4.7 9.93 

現役軍人 0.6 0.00 
農林漁牧 5.7 12.86 

 
二、失業家庭（戶長小於 65 歲） 
 
 此部分選擇貧窮家中有失業者且戶長小於 65 歲之家庭，表 2-2-4 可看出在

2007 年此類家庭約占貧窮家庭的 7.8％。至於戶長部分（表 2-2-5），與全國相比，

45-64 歲的較多、教育程度在國初中（含）以下的較多。表 2-2-6 顯示這些貧窮

失業家庭中有超過一半是家中至少有一位 18 歲以下兒童的家戶；家中有 18 歲至

25 歲尚在就學者約占失業家庭的 13％，占戶長失業家庭的 4.4％。家中投保健保

人口占家庭人口之比率失業家庭與戶長失業家庭占貧窮家庭的比率在 96-98％之

間。 
 
表 2-2-4 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的 60％以下家庭的失業家庭 

 失業家庭 戶長失業家庭

％ 26.3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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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5 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的 60％以下家庭的失業戶長（65 歲以下） 
 2007 年 
 全體家戶戶長

（65 歲以下）

失業戶長 
（65 歲以下） 

性別：          男 
                女 

76.8 
23.2 

75.18 
24.82 

年齡： 100 100 
             小於 30 7.78 5.60 

30-44 40.54 32.65 
45-64 51.68 61.75 

教育程度： 100 100 
       不識字、自修 0.8 1.34 

國小 13.71 38.74 
國初中 17.94 21.15 
高中職 33.46 28.48 
專科 14.51 5.41 
大學 15.03 4.88 

碩博士 4.55 0.00 
 
表 2-2-6 失業家庭的兒童、尚在就學者--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的 60％以下家庭 
 失業家庭 戶長失業家庭 
兒童家戶％ 55.9％ 50.3％ 
家中有 18 歲至 25 歲尚在就學者％ 13.3％ 4.4％ 
家中投保健保人口占家庭人口之比率 96.4％ 98.0％ 
 
三、工作家庭 
 

此部分選擇近貧家中至少一人有就業者且戶長小於 65 歲之家庭，表 2-2-7
可看出在 2007 年此類家庭約占近貧家庭的 81.45％。在薪資方面（表 2-2-7），近

貧工作家庭所得中的受雇報酬占全國平均受雇者薪資(工業及服務業）的五成多。 
 
至於戶長部分（表 2-2-8），與全國相比，小於 30 歲與 30-44 歲較多、教育

程度在高中職（含）以下的較多；職業與全國相比，較多的是服務工作人員、技

術工、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非技術體力工、農林漁牧等。對於戶長的就業

狀況（表 2-2-9），所謂兼業是指未達以下標準---凡從事有酬工作達六個月以上，

且年內收入達 95,000 元以上者（雇主及自營作業者不受收入金額限制）。六成八

戶者是只有本業，並無兼業，兼業約占 3％。值得注意的是家中至少有一人加入

勞保的比率只有約六成。表 2-2-10 顯示這些近貧工作家庭中有約 80％是家中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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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一位 18 歲以下兒童的家戶；家中有 18 歲至 25 歲尚在就學者占近貧工作家

戶的比率為 14.6％。 
 
表 2-2-7 工作家庭各項所得的份額（％）--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的 60％以下家庭 

 2007 年 
工作家庭％ 81.45 

 平均數 份額（％）

受雇報酬 
 

23,413 
（占全國平均

51.90％） 
52.12 

產業所得 7,370 16.41 

財產所得 634 1.41 

經常移轉收入 13,489 30.03 

雜項收入 18 0.04 

總計 44,924 100 

註： 2007 全國平均受雇者薪資(工業及服務業＝45,112 元) 
 
表 2-2-8 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的 60％以下家庭的工作家庭戶長 

 
2007 年 

 全體家戶戶長

（65 歲以下）

工作戶長 
（65 歲以下） 

性別： 
              男 
              女 

76.8 
23.2 

72.8 
27.2 

年齡： 100 100 
             小於 30 7.78 10.24 

30-44 40.54 50.95 
45-64 51.68 38.81 

教育程度： 100 100 
       不識字、自修 0.8 1.05 

國小 13.71 17.64 
國初中 17.94 33.24 
高中職 33.46 39.80 
專科 14.51 4.17 
大學 15.03 4.08 

碩博士 4.5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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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 100 100 
無業 5.69 0.00 

民意代表、行政主管、企業主管及經

理人員 
7.04 1.21 

專業人員 7.69 0.22 
技術員及助理專業人員 17.61 4.62 

事務工作人員 6.79 4.38 
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16.33 19.72 
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 13.35 17.80 

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 15.69 22.22 
非技術工及體力工 5.15 15.71 

現役軍人 0.69 0.00 
農林漁牧 3.96 14.13 

 
表 2-2-9 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的 60％以下家庭的工作家庭戶長就業狀況 

 2007 年 

 
本業 

+兼業 
本業 

無兼業 
兼業 

無本業 
無業 

％ 2.2％ 68.7％ 2.6% 26.5% 
家中至少有一

人加入勞保％ 
60% 

家中至少有一

人加入勞保、農

保、公教軍保險

％ 

78.3% 

註：兼業是指未達以下標準---凡從事有酬工作達六個月以上，且年內收入達 

95,000 元以上者（雇主及自營作業者不受收入金額限制）。 

 
表 2-2-10 工作家庭的兒童、尚在就學者--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的 60％以下家庭 

2007 年 

兒童家戶％ 
家中有 18 歲至 25
歲尚在就學者％ 

家中投保健保人口

占家庭人口之比率

77.7 14.6 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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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的 70％以下 
 
一、家庭特徵 
 
 根據表 2-3-1，貧窮的家庭型態與全國相比，較多的是：核心家庭、單親家

庭、夫婦二人家庭、祖孫兩代家庭與三代同堂家庭。表 2-3-2 顯示這些貧窮家庭

中有超過一半是家中至少有一位 18 歲以下兒童的家戶。家中有 18 歲至 25 歲尚

在就學者佔貧窮家戶的比率為 10.8％。至於近貧窮家庭的經濟戶長年齡、教育程

度、職業分佈（表 2-3-3），男性戶長占貧窮家戶的比率為 75.11%，女性戶長的

比率是 24.89％；年齡方面有七成以上是 65 歲以下；教育程度與全國相比，較多

是國初中（含）以下；職業與全國相比，較多的是無業、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

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非技術工及體力工、農林漁牧等。 
 
表 2-3-1 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的 70％以下家庭的家庭型態 

 2007 
 全體家庭％ 家庭％ 

單人家庭 9.6 6.0 
夫婦二人家庭 15.9 17.9 

單親家庭 3.2 6.9 
核心家庭 43.2 33.5 
祖孫二代 1.3 2.4 
三代同堂 14.7 23.4 
其他家庭 12.2 9.9 

總計 100 100 
註：單親家庭是以家中有 18 歲以下（不含 18 歲）兒童為定義 
 
表 2-3-2 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的 70％以下家庭的兒童、尚在就學者 

2007 年 

兒童家戶％ 
 

家中有 18 歲至 25
歲尚在就學者％

56.1％ 10.8％ 

 
 
表 2-3-3 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的 70％以下家庭的家庭經濟戶長 

 2007 年 
 全體家戶％ 家庭％ 

性別：        男 
              女 

76.8 
23.2 

75.11 
2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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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齡： 100 100 
             小於 30 6.6 6.94 

30-44 34.3 35.66 
45-64 43.6 32.27 

65 以上 15.7 25.13 
教育程度： 100 100 
       不識字、自修 4.5 10.23 

國小 18.2 27.71 
國初中 16.6 24.39 
高中職 29.9 29.25 
專科 13.1 4.55 
大學 13.7 3.75 

碩博士 4.0 0.11 
職業： 100 100 

無業 16.2 29.49 
民意代表、行政主管、企業主管及經

理人員 
6.2 0.71 

專業人員 6.6 0.46 
技術員及助理專業人員 15.0 4.52 

事務工作人員 5.7 3.27 
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14.6 13.00 
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 11.4 12.86 

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 13.3 15.39 
非技術工及體力工 4.7 8.01 

現役軍人 0.6 0.00 
農林漁牧 5.7 12.29 

 
二、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的 70％以下家庭的失業家庭（戶長小於 65 歲） 
 
 此部分選擇貧窮家中有失業者且戶長小於 65 歲之家庭，表 2-3-4 可看出在

2007 年此類家庭約占貧窮家庭的 5.1％。至於戶長部分（表 2-3-5），與全國相比，

45-64 歲的較多、教育程度在國初中（含）以下的較多。表 2-3-6 顯示這些貧窮

失業家庭中有大約一半是家中至少有一位 18 歲以下兒童的家戶；家中有 18 歲至

25 歲尚在就學者約占失業家庭的 15％，占戶長失業家庭的 5.8％。家中投保健保

人口占家庭人口之比率失業家庭與戶長失業家庭占貧窮家庭的比率約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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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3-4 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的 70％以下的失業家庭 
 失業家庭 戶長失業家庭

％ 22.3 5.1 
 
表 2-3-5 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的 70％以下家庭的失業戶長（65 歲以下） 

 2007 年 
 全體家戶戶長

（65 歲以下）

失業戶長 
（65 歲以下） 

性別：          男 
                女 

76.8 
23.2 

78.05 
21.95 

年齡： 100 100 
             小於 30 7.78 5.64 

30-44 40.54 29.77 
45-64 51.68 64.58 

教育程度： 100 100 
       不識字、自修 0.8 1.09 

國小 13.71 42.00 
國初中 17.94 20.13 
高中職 33.46 27.19 
專科 14.51 4.43 
大學 15.03 5.16 

碩博士 4.55 0.00 
 
表 2-3-6 失業家庭的兒童、尚在就學者--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的 70％以下家庭 
 失業家庭 戶長失業家庭 
兒童家戶％ 52.1 47.1 
家中有 18 歲至 25 歲尚在就學者％ 14.8 5.8 
家中投保健保人口占家庭人口之比率 97.1 97.2 
 
三、工作家庭 

此部分選擇近貧家中有至少一人有就業者且戶長小於 65 歲之家庭，表 2-3-7
可看出在 2007 年此類家庭約占貧窮家庭的 86％。在薪資方面，貧窮工作家庭所

得中的受雇報酬占全國平均受雇者薪資(工業及服務業）的六成多。 
至於戶長部分（表 2-3-8），與全國相比，30-44 歲較多、教育程度在高中職

（含）以下的較多；職業與全國相比，較多的是服務工作人員、技術工、機械設

備操作工及組裝工、非技術體力工、農林漁牧等。對於戶長的就業狀況（表

2-3-9），所謂兼業是指未達以下標準---凡從事有酬工作達六個月以上，且年內收

入達 95,000 元以上者（雇主及自營作業者不受收入金額限制）。約七成戶者是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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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本業，並無兼業，兼業約占 2％。值得注意的是家中至少有一人加入勞保的比

率只有約六成。表 2-3-10 顯示這些近貧工作家庭中有 76.7％是家中至少有一位

18 歲以下兒童的家戶；家中有 18 歲至 25 歲尚在就學者占近貧工作家戶的比率

為 15％；又全民健保之投保率為 97.8％。。 
 
表 2-3-7 工作家庭各項所得的份額（％）--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的 70％以下家庭 

 2007 年 
工作家庭％ 85.95 

 平均數 份額（％）

受雇報酬 
 

27,436 
（占全國平均

60.82％） 

54.06 

產業所得 8,579 16.91 

財產所得 761 1.50 

經常移轉收入 13,956 27.50 

雜項收入 16 0.03 

總計 50,748 100 

註：2007 全國平均受雇者薪資(工業及服務業＝45,112 元) 
 
表 2-3-8 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的 70％以下家庭的工作家庭戶長 

 
2007 年 

 全體家戶戶長

（65 歲以下）

工作戶長 
（65 歲以下） 

性別： 
              男 
              女 

76.8 
23.2 

76.2 
23.8 

年齡： 100 100 
             小於 30 7.78 10.23 

30-44 40.54 52.06 
45-64 51.68 37.72 

教育程度： 100 100 
       不識字、自修 0.8 0.88 

國小 13.71 16.41 
國初中 17.94 32.44 
高中職 33.46 39.36 
專科 14.51 6.17 
大學 15.03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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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博士 4.55 0.17 
職業： 100 100 

無業 5.69 0.00 
民意代表、行政主管、企業主管及經

理人員 
7.04 1.10 

專業人員 7.69 0.72 
技術員及助理專業人員 17.61 6.94 

事務工作人員 6.79 5.08 
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16.33 19.33 
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 13.35 19.98 

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 15.69 23.74 
非技術工及體力工 5.15 11.63 

現役軍人 0.69 0.00 
農林漁牧 3.96 11.46 

 
表 2-3-9 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的 70％以下家庭的工作家庭戶長就業狀況 

 2007 年 

 
本業 

+兼業 
本業 

無兼業 
兼業 

無本業 
無業 

％ 1.5％ 71.0％ 1.9% 25.6% 
家中至少有一

人加入勞保％ 
65.3% 

家中至少有一

人加入勞保、農

保、公教軍保險

％ 

81.3% 

註：兼業是指未達以下標準---凡從事有酬工作達六個月以上，且年內收入達 

95,000 元以上者（雇主及自營作業者不受收入金額限制）。 

 
表 2-3-10 工作家庭的兒童、尚在就學者--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的 70％以下家庭 

2007 年 

兒童家戶％ 
家中有 18 歲至 25
歲尚在就學者％ 

家中投保健保人口

占家庭人口之比率

76.7 15.0 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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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的 90％以下 
 
一、家庭特徵 
 
 根據表 2-4-1，貧窮的家庭型態與全國相比，較多的是：單親家庭、夫婦二

人家庭、祖孫兩代家庭與三代同堂家庭。表 2-4-2 顯示這些貧窮家庭中有超過一

半是家中至少有一位 18 歲以下兒童的家戶。家中有 18 歲至 25 歲尚在就學者佔

貧窮家戶的比率為 13.9％。至於近貧窮家庭的經濟戶長年齡、教育程度、職業分

佈（表 2-4-3），男性戶長占貧窮家戶的比率為 76.81%，女性戶長的比率是 23.19
％；年齡方面有七成以上是 65 歲以下；教育程度與全國相比，較多是高中職（含）

以下；職業與全國相比，較多的是技術工、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非技術工

及體力工、農林漁牧等。 
 
表 2-4-1 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的 90％以下家庭的家庭型態 

 2007 
 全體家庭％ 家庭％ 

單人家庭 9.6 6.5 
夫婦二人家庭 15.9 16.4 

單親家庭 3.2 5.3 
核心家庭 43.2 36.9 
祖孫二代 1.3 2.3 
三代同堂 14.7 23.2 
其他家庭 12.2 9.3 

總計 100 100 
註：單親家庭是以家中有 18 歲以下（不含 18 歲）兒童為定義 
 
表 2-4-2 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的 90％以下家庭的兒童、尚在就學者 

2007 年 

兒童家戶％ 
 

家中有 18 歲至 25
歲尚在就學者％

55.0％ 13.9％ 

 
表 2-4-3 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的 90％以下家庭的家庭經濟戶長 

 2007 年 
 全體家戶％ 家庭％ 

性別：        男 
              女 

76.8 
23.2 

76.81 
23.19 

年齡：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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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於 30 6.6 6.97 
30-44 34.3 35.45 
45-64 43.6 34.33 

65 以上 15.7 23.24 
教育程度： 100 100 
       不識字、自修 4.5 8.72 

國小 18.2 24.93 
國初中 16.6 23.32 
高中職 29.9 31.81 
專科 13.1 6.54 
大學 13.7 4.32 

碩博士 4.0 0.36 
職業： 100 100 

無業 16.2 24.27 
民意代表、行政主管、企業主管及經

理人員 
6.2 0.67 

專業人員 6.6 0.84 
技術員及助理專業人員 15.0 6.93 

事務工作人員 5.7 3.97 
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14.6 14.09 
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 11.4 14.49 

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 13.3 17.10 
非技術工及體力工 4.7 6.93 

現役軍人 0.6 0.09 
農林漁牧 5.7 10.61 

 
二、失業家庭（戶長小於 65 歲） 
 
 此部分選擇貧窮家中有失業者且戶長小於 65 歲之家庭，表 2-4-4 可看出在

2007 年此類家庭約占貧窮家庭的 3.1％。至於戶長部分（表 2-4-5），與全國相比，

45-64 歲的較多、教育程度在國初中（含）以下的較多。表 2-4-6 顯示失業家庭

跟戶長失業家庭分別占 18 歲以下兒童的家戶的比率是 46%與 44%；家中有 18
歲至 25 歲尚在就學者約占失業家庭的 18％，占戶長失業家庭的 8％。家中投保

健保人口占家庭人口之比率失業家庭與戶長失業家庭占貧窮家庭的比率在 97-98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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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4 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的 90％以下家庭的失業家庭 
 失業家庭 戶長失業家庭

％ 18.1 3.1 
 
表 2-4-5 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的 90％以下家庭的失業戶長（65 歲以下） 

 2007 年 
 全體家戶戶長

（65 歲以下）

失業戶長 
（65 歲以下） 

性別：          男 
                女 

76.8 
23.2 

79.60 
20.40 

年齡： 100 100 
             小於 30 7.78 3.88 

30-44 40.54 35.62 
45-64 51.68 60.50 

教育程度： 100 100 
       不識字、自修 0.8 1.38 

國小 13.71 35.09 
國初中 17.94 22.29 
高中職 33.46 25.93 
專科 14.51 7.84 
大學 15.03 5.52 

碩博士 4.55 1.95 
 
表 2-4-6 失業家庭的兒童、尚在就學者--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的 90％以下家庭 
 失業家庭 戶長失業家庭 
兒童家戶％ 46.3 44.4 
家中有 18 歲至 25 歲尚在就學者％ 17.8 7.9 
家中投保健保人口占家庭人口之比率 98.1 97.4 
 
三、工作家庭 
 

此部分選擇近貧家中有至少一人有就業者且戶長小於 65 歲之家庭，表 2-4-7
可看出在 2007 年此類家庭約占貧窮家庭的 90.7％。在薪資方面，貧窮工作家庭

所得中的受雇報酬占全國平均受雇者薪資(工業及服務業）的七成多。 
 
至於戶長部分（表 2-4-8），與全國相比，30-44 歲與小於 30 歲較多、教育程

度在高中職（含）以下的較多；職業與全國相比，較多的是服務工作人員、技術

工、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非技術體力工、農林漁牧等。對於戶長的就業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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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表 2-4-9），所謂兼業是指未達以下標準---凡從事有酬工作達六個月以上，且

年內收入達 95,000 元以上者（雇主及自營作業者不受收入金額限制）。約七成戶

者是只有本業，並無兼業，兼業約占 1％。家中至少有一人加入勞保的比率約六

成。表 2-4-10 顯示這些近貧工作家庭中有 72％是家中至少有一位 18 歲以下兒童

的家戶；家中有 18 歲至 25 歲尚在就學者占近貧工作家戶的比率為 18％；又全

民健保之投保率高達 98.7％。。 
 
表 2-4-7 工作家庭各項所得的份額（％）--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的 90％以下家庭 

 2007 年 
工作家庭％ 90.70 

 平均數 份額（％）

受雇報酬 
 

33,710 
（占全國平均

74.73％） 

56.46 

產業所得 11,084 18.56 

財產所得 1,098 1.84 

經常移轉收入 13,804 23.12 

雜項收入 12 0.02 

總計 59,708 100 

註： 2007 全國平均受雇者薪資(工業及服務業＝45,112 元) 
 
表 2-4-8 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的 90％以下家庭的工作家庭戶長 

 
2007 年 

 全體家戶戶長

（65 歲以下）

工作戶長 
（65 歲以下） 

性別： 
              男 
              女 

76.8 
23.2 

78.7 
21.3 

年齡： 100 100 
             小於 30 7.78 9.79 

30-44 40.54 48.80 
45-64 51.68 41.40 

教育程度： 100 100 
       不識字、自修 0.8 0.64 

國小 13.71 14.73 
國初中 17.94 29.14 
高中職 33.46 4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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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 14.51 8.16 
大學 15.03 5.50 

碩博士 4.55 0.46 
職業： 100 100 

無業 5.69 0.00 
民意代表、行政主管、企業主管及經

理人員 
7.04 0.97 

專業人員 7.69 1.21 
技術員及助理專業人員 17.61 9.88 

事務工作人員 6.79 5.70 
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16.33 19.07 
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 13.35 20.72 

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 15.69 24.46 
非技術工及體力工 5.15 9.30 

現役軍人 0.69 0.12 
農林漁牧 3.96 8.57 

 
表 2-4-9 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的 90％以下家庭的工作家庭戶長就業狀況 

 2007 年 

 
本業 

+兼業 
本業 

無兼業 
兼業 

無本業 
無業 

％ 1.1％ 71.2％ 1.2% 26.5% 
家中至少有一

人加入勞保％ 
73.6% 

家中至少有一

人加入勞保、農

保、公教保險％ 
86.4% 

註：兼業是指未達以下標準---凡從事有酬工作達六個月以上，且年內收入達 

95,000 元以上者（雇主及自營作業者不受收入金額限制）。 

 
表 2-4-10 工作家庭的兒童、尚在就學者--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的 90％以下家庭 

2007 年 

兒童家戶％ 
家中有 18 歲至 25
歲尚在就學者％ 

家中投保健保人口

占家庭人口之比率

72.2 18.3 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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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50％ 
 
一、家庭特徵 
 
 根據表 2-5-1，貧窮的家庭型態與全國相比，較多的是：單親家庭、夫婦二

人家庭、祖孫兩代家庭與三代同堂家庭。表 2-5-2 顯示這些貧窮家庭中有超過一

半是家中至少有一位 18 歲以下兒童的家戶。家中有 18 歲至 25 歲尚在就學者佔

貧窮家戶的比率為 10.4％。至於近貧窮家庭的經濟戶長年齡、教育程度、職業分

佈（表 2-5-3），男性戶長占貧窮家戶的比率為 74%，女性戶長的比率是 26％；

年齡方面有七成以上是 65 歲以下；教育程度與全國相比，較多是國初中（含）

以下；職業與全國相比，較多的是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非技術工及體力工、

農林漁牧等。 
 
表 2-5-1 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50％家庭的家庭型態 

 2007 
 全體家庭％ 家庭％ 

單人家庭 9.6 6.6 
夫婦二人家庭 15.9 17.1 

單親家庭 3.2 8.0 
核心家庭 43.2 33.5 
祖孫二代 1.3 2.9 
三代同堂 14.7 22.1 
其他家庭 12.2 9.8 

總計 100 100 
註：單親家庭是以家中有 18 歲以下（不含 18 歲）兒童為定義 
 
表 2-5-2 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50％家庭的兒童、尚在就學者 

2007 年 

兒童家戶％ 
 

家中有 18 歲至 25
歲尚在就學者％

56.3％ 10.4％ 

 
 
表 2-5-3 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50％家庭的家庭經濟戶長 

 2007 年 
 全體家戶％ 家庭％ 

性別：        男 
              女 

76.8 
23.2 

73.94 
2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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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齡： 100 100 
             小於 30 6.6 6.50 

30-44 34.3 34.78 
45-64 43.6 32.46 

65 以上 15.7 26.27 
教育程度： 100 100 
       不識字、自修 4.5 10.61 

國小 18.2 29.49 
國初中 16.6 24.10 
高中職 29.9 28.77 
專科 13.1 3.88 
大學 13.7 3.08 

碩博士 4.0 0 
職業： 100 100 

無業 16.2 33.67 
民意代表、行政主管、企業主管及經

理人員 
6.2 0.65 

專業人員 6.6 0.23 
技術員及助理專業人員 15.0 3.28 

事務工作人員 5.7 2.50 
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14.6 12.25 
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 11.4 11.20 

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 13.3 14.21 
非技術工及體力工 4.7 9.30 

現役軍人 0.6 0 
農林漁牧 5.7 12.71 

 
二、失業家庭（戶長小於 65 歲） 
 此部分選擇貧窮家中有失業者且戶長小於 65 歲之家庭，表 2-5-4 可看出在

2007 年此類家庭約占貧窮家庭的 7.4％。至於戶長部分（表 2-5-5），與全國相比， 
45-64 歲的較多、教育程度在國初中（含）以下的較多。表 2-5-6 顯示這些貧窮

家庭中大約一半是家庭中至少有一位 18 歲以下的兒童家戶；家中有 18 歲至 25
歲尚在就學者約占失業家庭的 13.5％，占戶長失業家庭的 4％。家中投保健保人

口占家庭人口之比率失業家庭與戶長失業家庭占貧窮家庭的比率在 96-98％之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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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4 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50％家庭的失業家庭 
 失業家庭 戶長失業家庭

％ 25.6 7.4 
 
表 2-5-5 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50％家庭的失業戶長（65 歲以下） 

 2007 年 
 全體家戶戶長

（65 歲以下）

失業戶長 
（65 歲以下） 

性別：          男 
                女 

76.8 
23.2 

76.71 
23.29 

年齡： 100 100 
             小於 30 7.78 5.26 

30-44 40.54 31.98 
45-64 51.68 62.76 

教育程度： 100 100 
       不識字、自修 0.8 1.25 

國小 13.71 36.86 
國初中 17.94 21.87 
高中職 33.46 29.02 
專科 14.51 5.08 
大學 15.03 5.92 

碩博士 4.55 0 
 
表 2-5-6 失業家庭的兒童、尚在就學者--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50％家庭 
 失業家庭 戶長失業家庭 
兒童家戶％ 56.4 49.5 
家中有 18 歲至 25 歲尚在就學者％ 13.5 4.1 
家中投保健保人口占家庭人口之比率 96.7 98.1 
 
三、工作家庭 
 

此部分選擇近貧家中有至少一人有就業者且戶長小於 65 歲之家庭，表 2-5-7
可看出在 2007 年此類家庭約占貧窮家庭的 82％。在薪資方面，貧窮工作家庭所

得中的受雇報酬占全國平均受雇者薪資(工業及服務業）將近六成。 
 
至於戶長部分（表 2-5-8），與全國相比，30-44 歲與小於 30 歲的較多、教育

程度在高中職（含）以下的較多；職業與全國相比，較多的是服務工作人員、技

術工、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非技術體力工、農林漁牧等。對於戶長的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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狀況（表 2-5-9），所謂兼業是指未達以下標準---凡從事有酬工作達六個月以上，

且年內收入達 95,000 元以上者（雇主及自營作業者不受收入金額限制）。約七成

戶者是只有本業，並無兼業，兼業約占 2％。家中至少有一人加入勞保的比率約

六成。表 2-5-10 顯示這些近貧工作家庭中有 78％是家中至少有一位 18 歲以下兒

童的家戶；家中有 18 歲至 25 歲尚在就學者占近貧工作家戶的比率約為 14.7％；

又全民健保之投保率約 97％。。 
 
表 2-5-7 工作家庭各項所得的份額（％）--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50％家庭 

 2007 年 
工作家庭％ 82.27 

 平均數 份額（％）

受雇報酬 
 

24,542 
（占全國平均

58.84％） 

53.27 

產業所得 7,267 15.77 

財產所得 658 1.43 

經常移轉收入 13,590 29.50 

雜項收入 17 0.04 

總計 46,074 100 

註：2007 全國平均受雇者薪資(工業及服務業＝45,112 元) 
 
表 2-5-8 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50％家庭的工作家庭戶長 

 
2007 年 

 全體家戶戶長

（65 歲以下）

工作戶長 
（65 歲以下） 

性別： 
              男 
              女 

 
76.8 
23.2 

 
73.4 
26.6 

年齡： 100 100 
             小於 30 7.78 10.04 

30-44 40.54 52.29 
45-64 51.68 37.67 

教育程度： 100 100 
       不識字、自修 0.8 1.13 

國小 13.71 17.09 
國初中 17.94 32.79 
高中職 33.46 4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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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 14.51 4.94 
大學 15.03 3.77 

碩博士 4.55 0 
職業： 100 100 

無業 5.69 0 
民意代表、行政主管、企業主管及經

理人員 
7.04 1.07 

專業人員 7.69 0.37 
技術員及助理專業人員 17.61 5.26 

事務工作人員 6.79 4.12 
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16.33 19.10 
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 13.35 18.46 

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 15.69 23.13 
非技術工及體力工 5.15 14.55 

現役軍人 0.69 0 
農林漁牧 3.96 13.94 

 
表 2-5-9 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50％家庭的工作家庭戶長就業狀況 

 2007 年 

 
本業 

+兼業 
本業 

無兼業 
兼業 

無本業 
無業 

％ 2.1％ 69.6％ 2.4% 25.8% 
家中至少有一

人加入勞保％ 
60.9% 

家中至少有一

人加入勞保、農

保、公教軍保險

％ 

80.0% 

註：兼業是指未達以下標準---凡從事有酬工作達六個月以上，且年內收入達 

95,000 元以上者（雇主及自營作業者不受收入金額限制）。 

 
表 2-5-10 工作家庭的兒童、尚在就學者--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50％家庭 

2007 年 

兒童家戶％ 
家中有 18 歲至 25
歲尚在就學者％ 

家中投保健保人口

占家庭人口之比率

78.1 14.7 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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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60％ 
 
一、家庭特徵 
 
 根據表 2-6-1，貧窮的家庭型態與全國相比，較多的是：核心家庭、三代同

堂家庭與夫婦二人家庭。表 2-6-2 顯示這些貧窮家庭中有超過一半是家中至少有

一位 18 歲以下兒童的家戶。家中有 18 歲至 25 歲尚在就學者佔貧窮家戶的比率

為 11.2％。至於近貧窮家庭的經濟戶長年齡、教育程度、職業分佈（表 2-6-3），

男性戶長占貧窮家戶的比率為 75%，女性戶長的比率是 25％；年齡方面有七成

以上是 65 歲以下；教育程度與全國相比，較多是高中職（含）以下；職業與全

國相比，較多的是技術工、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農林漁牧、非技術工及體

力工等。 
 
表 2-6-1 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60％家庭的家庭型態 

 2007 
 全體家庭％ 家庭％ 

單人家庭 9.6 6.8 
夫婦二人家庭 15.9 16.9 

單親家庭 3.2 6.5 
核心家庭 43.2 33.7 
祖孫二代 1.3 2.6 
三代同堂 14.7 23.5 
其他家庭 12.2 10.0 

總計 100 100 
註：單親家庭是以家中有 18 歲以下（不含 18 歲）兒童為定義 
 
表 2-6-2 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60％家庭的兒童、尚在就學者 

2007 年 

兒童家戶％ 
 

家中有 18 歲至 25
歲尚在就學者％

55.5％ 11.2％ 

 
表 2-6-3 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60％家庭的家庭經濟戶長 

 2007 年 
 全體家戶％ 家庭％ 

性別：        男 
              女 

76.8 
23.2 

75.34 
24.66 

年齡：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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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於 30 6.6 7.17 
30-44 34.3 35.48 
45-64 43.6 32.37 

65 以上 15.7 24.98 
教育程度： 100 100 
       不識字、自修 4.5 10.44 

國小 18.2 26.47 
國初中 16.6 23.88 
高中職 29.9 29.94 
專科 13.1 4.96 
大學 13.7 4.23 

碩博士 4.0 0.09 
職業： 100 100 

無業 16.2 28.76 
民意代表、行政主管、企業主管及經

理人員 
6.2 0.63 

專業人員 6.6 0.63 
技術員及助理專業人員 15.0 4.98 

事務工作人員 5.7 3.17 
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14.6 13.34 
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 11.4 13.51 

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 13.3 15.78 
非技術工及體力工 4.7 7.46 

現役軍人 0.6 0 
農林漁牧 5.7 11.73 

 
二、失業家庭（戶長小於 65 歲） 
 此部分選擇貧窮家中有失業者且戶長小於 65 歲之家庭，表 2-6-4 可看出在

2007 年此類家庭約占貧窮家庭的 4.7％。至於戶長部分（表 2-6-5），與全國相比， 
45-64 歲的較多、教育程度在國初中（含）以下的較多。表 2-6-6 顯示這失業家

庭中大約一半是家庭中至少有一位 18 歲以下的兒童家戶，戶長失業家庭略低約

45%；家中有 18 歲至 25 歲尚在就學者約占失業家庭的 16％，占戶長失業家庭的

7％。家中投保健保人口占家庭人口之比率失業家庭與戶長失業家庭占貧窮家庭

的比率約 97％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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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6-4 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60％家庭的失業家庭 
 失業家庭 戶長失業家庭

％ 21.3 4.7 
 
表 2-6-5 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60％家庭的失業戶長（65 歲以下） 

 2007 年 
 全體家戶戶長

（65 歲以下）

失業戶長 
（65 歲以下） 

性別：          男 
                女 

76.8 
23.2 

76.74 
23.26 

年齡： 100 100 
             小於 30 7.78 4.89 

30-44 40.54 33.08 
45-64 51.68 62.03 

教育程度： 100 100 
       不識字、自修 0.8 0.95 

國小 13.71 38.15 
國初中 17.94 20.25 
高中職 33.46 26.88 
專科 14.51 6.81 
大學 15.03 6.96 

碩博士 4.55 0 
 
表 2-6-6 失業家庭的兒童、尚在就學者--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60％家庭 
 失業家庭 戶長失業家庭 
兒童家戶％ 50.1 45.3 
家中有 18 歲至 25 歲尚在就學者％ 15.7 6.6 
家中投保健保人口占家庭人口之比率 97.6 97.5 
 
三、工作家庭 
 

此部分選擇貧窮家中有至少一人有就業者且戶長小於 65 歲之家庭，表 2-6-7
可看出在 2007 年此類家庭約占貧窮家庭的 82％。在薪資方面，貧窮工作家庭所

得中的受雇報酬占全國平均受雇者薪資(工業及服務業）超過六成。 
 
至於戶長部分（表 2-6-8），與全國相比，30-44 歲與小於 30 歲的較多、教育

程度在高中職（含）以下的較多；職業與全國相比，較多的是服務工作人員、技

術工、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非技術體力工、農林漁牧等。對於戶長的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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狀況（表 2-6-9），所謂兼業是指未達以下標準---凡從事有酬工作達六個月以上，

且年內收入達 95,000 元以上者（雇主及自營作業者不受收入金額限制）。約七成

戶者是只有本業，並無兼業，兼業占 1.4％。家中至少有一人加入勞保的比率近

七成。表 2-6-10 顯示這些近貧工作家庭中有 75％是家中至少有一位 18 歲以下兒

童的家戶；家中有 18 歲至 25 歲尚在就學者占近貧工作家戶的比率為 15.5％；又

全民健保之投保率約 98％。。 
 
表 2-6-7 工作家庭各項所得的份額（％）--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60％家庭 

 2007 年 
工作家庭％ 82.27 

 平均數 份額（％）

受雇報酬 28,496 
（占全國平均

63.17％） 

54.32 

產業所得 9,157 17.45 

財產所得 789 1.50 

經常移轉收入 14,004 26.70 

雜項收入 14 0.03 

總計 52,460 100.00 

註：2007 全國平均受雇者薪資(工業及服務業＝45,112 元) 
 
表 2-6-8 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60％家庭的工作家庭戶長 

 
2007 年 

 全體家戶戶長

（65 歲以下）

工作戶長 
（65 歲以下） 

性別： 
              男 
              女 

76.8 
23.2 

77.3 
22.7 

年齡： 100 100 
             小於 30 7.78 10.54 

30-44 40.54 51.05 
45-64 51.68 38.41 

教育程度： 100 100 
       不識字、自修 0.8 0.86 

國小 13.71 15.73 
國初中 17.94 31.24 
高中職 33.46 40.33 



 37

專科 14.51 6.43 
大學 15.03 5.28 

碩博士 4.55 0.13 
職業： 100 100 

無業 5.69 0 
民意代表、行政主管、企業主管及經

理人員 
7.04 0.96 

專業人員 7.69 0.96 
技術員及助理專業人員 17.61 7.57 

事務工作人員 6.79 4.85 
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16.33 19.43 
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 13.35 20.62 

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 15.69 24.02 
非技術工及體力工 5.15 10.78 

現役軍人 0.69 0 
農林漁牧 3.96 10.82 

 
表 2-6-9 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60％家庭的工作家庭戶長就業狀況 

 2007 年 

 
本業 

+兼業 
本業 

無兼業 
兼業 

無本業 
無業 

％ 1.4％ 71.0％ 1.6% 26.1% 
家中至少有一

人加入勞保％ 
66.8% 

家中至少有一

人加入勞保、農

保、公教軍保險

％ 

82.7% 

註：兼業是指未達以下標準---凡從事有酬工作達六個月以上，且年內收入達 

95,000 元以上者（雇主及自營作業者不受收入金額限制）。 

 
表 2-6-10 工作家庭的兒童、尚在就學者--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60％家庭 

2007 年 

兒童家戶％ 
家中有 18 歲至 25
歲尚在就學者％ 

家中投保健保人口

占家庭人口之比率

75.1 15.5 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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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70％ 
 
一、家庭特徵 
 
 根據表 2-7-1，貧窮的家庭型態與全國相比，較多的是：核心家庭、三代同

堂家庭與夫婦二人家庭。表 2-7-2 顯示這些貧窮家庭中有超過一半是家中至少有

一位 18 歲以下兒童的家戶。家中有 18 歲至 25 歲尚在就學者佔貧窮家戶的比率

為 13.3％。至於近貧窮家庭的經濟戶長年齡、教育程度、職業分佈（表 2-7-3），

男性戶長占貧窮家戶的比率為 76.73%，女性戶長的比率是 23.27％；年齡方面有

七成以上是 65 歲以下；教育程度與全國相比，較多是高中職（含）以下；職業

與全國相比，較多的是無業、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等。 
 
表 2-7-1 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70％家庭的家庭型態 

 2007 
 全體家庭％ 家庭％ 

單人家庭 9.6 6.5 
夫婦二人家庭 15.9 16.5 

單親家庭 3.2 5.5 
核心家庭 43.2 36.3 
祖孫二代 1.3 2.5 
三代同堂 14.7 23.5 
其他家庭 12.2 9.3 

總計 100 100 
註：單親家庭是以家中有 18 歲以下（不含 18 歲）兒童為定義 
 
表 2-7-2 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70％家庭的兒童、尚在就學者 

2007 年 

兒童家戶％ 
 

家中有 18 歲至 25
歲尚在就學者％

55.5％ 13.3％ 

 
表 2-7-3 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70％家庭的家庭經濟戶長 

 2007 年 
 全體家戶％ 家庭％ 

性別：        男 
              女 

76.8 
23.2 

76.73 
23.27 

年齡：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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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於 30 6.6 7.12 
30-44 34.3 35.85 
45-64 43.6 33.40 

65 以上 15.7 23.64 
教育程度： 100 100 
       不識字、自修 4.5 8.99. 

國小 18.2 25.25 
國初中 16.6 23.29 
高中職 29.9 31.66 
專科 13.1 6.09 
大學 13.7 4.45 

碩博士 4.0 0.27 
職業： 100 100 

無業 16.2 24.97 
民意代表、行政主管、企業主管及經

理人員 
6.2 0.70 

專業人員 6.6 0.81 
技術員及助理專業人員 15.0 6.33 

事務工作人員 5.7 4.04 
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14.6 13.75 
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 11.4 14.67 

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 13.3 16.80 
非技術工及體力工 4.7 6.98 

現役軍人 0.6 0.02 
農林漁牧 5.7 10.94 

 
二、失業家庭（戶長小於 65 歲） 
 此部分選擇貧窮家中有失業者且戶長小於 65 歲之家庭，表 2-7-4 可看出在

2007 年此類家庭約占貧窮家庭的 3.3％。至於戶長部分（表 2-7-5），與全國相比，

45-64 歲的較多、教育程度在高中職（含）以下的較多。表 2-7-6 顯示這些貧窮

失業家庭中大約有一半是家中至少有一位 18 歲以下兒童的家戶；家中有 18 歲至

25 歲尚在就學者約占失業家庭的 17％，占戶長失業家庭的 8.3％。家中投保健保

人口占家庭人口比率中，戶長失業家庭占貧窮家庭的比率約 97.3％。 
 
表 2-7-4 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70％家庭的失業家庭 

 失業家庭 戶長失業家庭

％ 18.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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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5 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70％家庭的失業戶長（65 歲以下） 
 2007 年 
 全體家戶戶長

（65 歲以下）

失業戶長 
（65 歲以下） 

性別：          男 
                女 

76.8 
23.2 

80.55 
19.45. 

年齡： 100 100 
             小於 30 7.78 4.09. 

30-44 40.54 35.50 
45-64 51.68 60.41 

教育程度： 100 100 
       不識字、自修 0.8 1.45 

國小 13.71 35.75 
國初中 17.94 21.36 
高中職 33.46 27.34. 
專科 14.51 8.27 
大學 15.03 5.82 

碩博士 4.55 0.00 
 
表 2-7-6 失業家庭的兒童、尚在就學者--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70％家庭 
 失業家庭 戶長失業家庭 
兒童家戶％ 47.6 46.8 
家中有 18 歲至 25 歲尚在就學者％ 17.4 8.3 
家中投保健保人口占家庭人口之比率 98.1 97.3 
 
三、工作家庭 

此部分選擇近貧家中至少有一人有就業者且戶長小於 65 歲之家庭，表 2-7-7
可看出在 2007 年此類家庭約占貧窮家庭的 90.17％。在薪資方面，貧窮工作家庭

所得中的受雇報酬占全國平均受雇者薪資(工業及服務業）的七成多。 
 
至於戶長部分（表 2-7-8），與全國相比，30-44 歲較多、教育程度在高中職

（含）以下的較多；職業與全國相比，較多的是服務工作人員、技術工、機械設

備操作工及組裝工等。對於戶長的就業狀況（表 2-7-9），所謂兼業是指未達以下

標準---凡從事有酬工作達六個月以上，且年內收入達 95,000 元以上者（雇主及

自營作業者不受收入金額限制）。約七成戶者是只有本業，並無兼業，兼業約占

1.4％。值得注意的是家中至少有一人加入勞保的比率只有約七成。表 2-7-10 顯

示這些近貧工作家庭中有 73.2％是家中至少有一位 18 歲以下兒童的家戶；家中

有 18 歲至 25 歲尚在就學者占近貧工作家戶的比率為 17.5％；又全民健保之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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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為 98.7％。 
 
表 2-7-7 工作家庭各項所得的份額（％）--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70％家庭 

 

註：2007 全國平均受雇者薪資(工業及服務業＝45,112 元) 
 
表 2-7-8 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70％家庭的工作家庭戶長 

 
2007 年 

 全體家戶戶長

（65 歲以下）

工作戶長 
（65 歲以下） 

性別： 
              男 
              女 

76.8 
23.2 

78.3 
21.7 

年齡： 100 100 
             小於 30 7.78 10.09 

30-44 40.54 49.73 
45-64 51.68 40.18 

教育程度： 100 100 
       不識字、自修 0.8 0.68 

國小 13.71 14.83 
國初中 17.94 29.38 
高中職 33.46 41.38. 
專科 14.51 7.66. 
大學 15.03 5.67 

碩博士 4.55 0.40 
職業： 100 100 

 2007 年 
工作家庭％ 90.17 

 平均數 份額（％）

受雇報酬 
 

    32,618 
（占全國平均

72.30％） 

56.07 

產業所得 10,664 18.33 

財產所得 994 1.71 

經常移轉收入 13,884 23.87 

雜項收入 13 0.2 

總計 58,17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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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業 5.69 0.00 
民意代表、行政主管、企業主管及經

理人員 
7.04 1.02 

專業人員 7.69 1.18 
技術員及助理專業人員 17.61 9.10 

事務工作人員 6.79 5.87 
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16.33 18.92 
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 13.35 21.19 

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 15.69 24.31 
非技術工及體力工 5.15 9.52 

現役軍人 0.69 0.03 
農林漁牧 3.96 8.86 

 
表 2-7-9 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70％家庭的工作家庭戶長就業狀況 

 2007 年 

 
本業 

+兼業 
本業 

無兼業 
兼業 

無本業 
無業 

％ 1.1％ 71.4％ 1.4% 26.1% 
家中至少有一

人加入勞保％ 
72.4% 

家中至少有一

人加入勞保、農

保、公教軍保險

％ 

85.7% 

註：兼業是指未達以下標準---凡從事有酬工作達六個月以上，且年內收入達 

95,000 元以上者（雇主及自營作業者不受收入金額限制）。 

 
表 2-7-10 工作家庭的兒童、尚在就學者--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70％家庭 

2007 年 

兒童家戶％ 
家中有 18 歲至 25
歲尚在就學者％ 

家中投保健保人口

占家庭人口之比率

73.2 17.5 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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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80％ 
 
一、家庭特徵 
 
 根據表 2-8-1，貧窮的家庭型態與全國相比，較多的是：核心家庭、三代同

堂家庭與夫婦二人家庭。表 2-8-2 顯示這些貧窮家庭中有超過一半是家中至少有

一位 18 歲以下兒童的家戶。家中有 18 歲至 25 歲尚在就學者佔貧窮家戶的比率

為 14.6％。至於近貧窮家庭的經濟戶長年齡、教育程度、職業分佈（表 2-8-3），

男性戶長占貧窮家戶的比率為 77.13%，女性戶長的比率是 22.87％；年齡方面有

七成以上是 65 歲以下；教育程度與全國相比，較多是高中職（含）以下；職業

與全國相比，較多的是無業、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

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等。 
 
表 2-8-1 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80％家庭的家庭型態 

 2007 
 全體家庭％ 家庭％ 

單人家庭 9.6 6.5 
夫婦二人家庭 15.9 15.9 

單親家庭 3.2 5.0 
核心家庭 43.2 38.0 
祖孫二代 1.3 2.2 
三代同堂 14.7 23.2 
其他家庭 12.2 9.3 

總計 100 100 
註：單親家庭是以家中有 18 歲以下（不含 18 歲）兒童為定義 
 
表 2-8-2 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80％家庭的兒童、尚在就學者 

2007 年 

兒童家戶％ 
 

家中有 18 歲至 25
歲尚在就學者％

54.2％ 14.6％ 

 
表 2-8-3 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80％家庭的家庭經濟戶長 

 2007 年 
 全體家戶％ 家庭％ 

性別：        男 
              女 

76.8 
23.2 

77.13 
22.87 

年齡：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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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於 30 6.6 7.16 
30-44 34.3 35.50 
45-64 43.6 35.31 

65 以上 15.7 22.03 
教育程度： 100 100 
       不識字、自修 4.5 8.07 

國小 18.2 24.02 
國初中 16.6 22.88 
高中職 29.9 32.16 
專科 13.1 7.44 
大學 13.7 4.98 

碩博士 4.0 0.45 
職業： 100 100 

無業 16.2 22.43 
民意代表、行政主管、企業主管及經

理人員 
6.2 0.96 

專業人員 6.6 1.43 
技術員及助理專業人員 15.0 7.54 

事務工作人員 5.7 4.23 
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14.6 14.50 
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 11.4 14.48 

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 13.3 17.48 
非技術工及體力工 4.7 6.69 

現役軍人 0.6 0.18 
農林漁牧 5.7 10.09 

 
二、失業家庭（戶長小於 65 歲） 
 
 此部分選擇貧窮家中有失業者且戶長小於 65 歲之家庭，表 2-8-4 可看出在

2007 年此類家庭約占貧窮家庭的 16.6％。至於戶長部分（表 2-8-5），與全國相

比，45-64 歲的較多、教育程度在高中職（含）以下的較多。表 2-8-6 顯示這些

貧窮失業家庭中大約有四成是家中至少有一位 18 歲以下兒童的家戶；家中有 18
歲至 25 歲尚在就學者約占失業家庭的 18.0％，占戶長失業家庭的 9.2％。家中投

保健保人口占家庭人口比率中，戶長失業家庭占貧窮家庭的比率約 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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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4 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80％家庭的失業家庭 
 失業家庭 戶長失業家庭

％ 16.6. 2.6 
 
表 2-8-5 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80％家庭的失業戶長（65 歲以下） 

 2007 年 
 全體家戶戶長

（65 歲以下）

失業戶長 
（65 歲以下） 

性別：          男 
                女 

76.8 
23.2 

78.06 
21.94 

年齡： 100 100 
             小於 30 7.78 3.65 

30-44 40.54 35.15 
45-64 51.68 61.20 

教育程度： 100 100 
       不識字、自修 0.8 1.29 

國小 13.71 34.18 
國初中 17.94 23.71 
高中職 33.46 26.43     
專科 14.51 7.37. 
大學 15.03 5.18 

碩博士 4.55 1.83 
 
表 2-8-6 失業家庭的兒童、尚在就學者--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80％家庭 
 失業家庭 戶長失業家庭 
兒童家戶％ 43.0 42.5 
家中有 18 歲至 25 歲尚在就學者％ 18.0 9.2 
家中投保健保人口占家庭人口之比率 98.4 97.6 
 
三、工作家庭 
 

此部分選擇近貧家中有至少一人有就業者且戶長小於 65 歲之家庭，表 2-8-7
可看出在 2007 年此類家庭約占貧窮家庭的 91.81％。在薪資方面，貧窮工作家庭

所得中的受雇報酬占全國平均受雇者薪資(工業及服務業）的八成多。 
 
至於戶長部分（表 2-8-8），與全國相比，30-44 歲較多、教育程度在高中職

（含）以下的較多；職業與全國相比，較多的是服務工作人員、技術工、機械設

備操作工及組裝工、技術員及助理專業人員等。對於戶長的就業狀況（表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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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兼業是指未達以下標準---凡從事有酬工作達六個月以上，且年內收入達

95,000 元以上者（雇主及自營作業者不受收入金額限制）。約七成戶者是只有本

業，並無兼業，兼業約占 1.2％。值得注意的是家中至少有一人加入勞保的比率

只有約七成五。表 2-8-10 顯示這些近貧工作家庭中有 70.1％是家中至少有一位

18 歲以下兒童的家戶；家中有 18 歲至 25 歲尚在就學者占近貧工作家戶的比率

為 18.9％；又全民健保之投保率為 98.9％。。 
 
表 2-8-7 工作家庭各項所得的份額（％）--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80％家庭 

 2007 年 
工作家庭％          91.81 

 平均數 份額（％）

受雇報酬 
 

36,175 
（占全國平均

80.19％） 

57.53 

產業所得 11,704    18.61 

財產所得 1,208 1.92 

經常移轉收入 13,783 21.92 

雜項收入 12 0.2 

總計 62,882 100 

註： 2007 全國平均受雇者薪資(工業及服務業＝45,112 元) 
 
表 2-8-8 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80％家庭的工作家庭戶長 

 
2007 年 

 全體家戶戶長

（65 歲以下）

工作戶長 
（65 歲以下） 

性別： 
              男 
              女 

76.8 
23.2 

78.8 
21.2 

年齡： 100 100 
             小於 30 7.78 9.83 

30-44 40.54 47.89 
45-64 51.68 42.28 

教育程度： 100 100 
       不識字、自修 0.8 0.77 

國小 13.71 14.57 
國初中 17.94 27.89 
高中職 33.46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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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 14.51 9.25 
大學 15.03 6.24 

碩博士 4.55 0.5. 
職業： 100 100 

無業 5.69 0.00 
民意代表、行政主管、企業主管及經

理人員 
7.04 1.34 

專業人員 7.69 1.96 
技術員及助理專業人員 17.61 10.47 

事務工作人員 6.79 5.90 
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16.33 19.00 
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 13.35 20.03 

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 15.69 24.23 
非技術工及體力工 5.15 8.81 

現役軍人 0.69 0.25 
農林漁牧 3.96 8.00 

 
表 2-8-9 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80％家庭的工作家庭戶長就業狀況 

 2007 年 

 
本業 

+兼業 
本業 

無兼業 
兼業 

無本業 
無業 

％ 1.1％ 71.3％ 1.2% 26.4% 
家中至少有一

人加入勞保％ 
75.9% 

家中至少有一

人加入勞保、農

保、公教軍保險

％ 

87.8% 

註：兼業是指未達以下標準---凡從事有酬工作達六個月以上，且年內收入達 

95,000 元以上者（雇主及自營作業者不受收入金額限制）。 

 
表 2-8-10 工作家庭的兒童、尚在就學者--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80％家庭 

2007 年 

兒童家戶％ 
家中有 18 歲至 25
歲尚在就學者％ 

家中投保健保人口

占家庭人口之比率

70.1 18.9 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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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90％ 
 

一、家庭特徵 
 
 根據表 2-9-1，貧窮的家庭型態與全國相比，較多的是：夫婦二人家庭、核

心家庭與三代同堂家庭。表 2-9-2 顯示這些貧窮家庭中有超過一半是家中至少有

一位 18 歲以下兒童的家戶。家中有 18 歲至 25 歲尚在就學者佔貧窮家戶的比率

為 15.2％。至於近貧窮家庭的經濟戶長年齡、教育程度、職業分佈（表 2-9-3），

男性戶長占貧窮家戶的比率為 77.15%，女性戶長的比率是 22.85％；年齡方面有

近八成是 65 歲以下；教育程度與全國相比，較多是高中職（含）以下；職業與

全國相比，較多的是無業、服務工作人員、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

作工及組裝工等。 
 
表 2-9-1 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90％家庭的家庭型態 

 2007 
 全體家庭％ 家庭％ 

單人家庭 9.6 6.8 
夫婦二人家庭 15.9 15.4 

單親家庭 3.2 4.7 
核心家庭 43.2 39.4 
祖孫二代 1.3 2.0 
三代同堂 14.7 22.1 
其他家庭 12.2 9.7 

總計 100 100 
註：單親家庭是以家中有 18 歲以下（不含 18 歲）兒童為定義 
 
表 2-9-2 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90％家庭的兒童、尚在就學者 

2007 年 

兒童家戶％ 
 

家中有 18 歲至 25
歲尚在就學者％

52.6％ 15.2％ 

 
表 2-9-3 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90％家庭的家庭經濟戶長 

 2007 年 
 全體家戶％ 家庭％ 

性別：        男 
              女 

76.8 
23.2 

77.15 
22.85 

年齡：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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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於 30 6.6 7.25 
30-44 34.3 35.53 
45-64 43.6 36.33 

65 以上 15.7 20.88 
教育程度： 100 100 
       不識字、自修 4.5 7.47 

國小 18.2 22.82 
國初中 16.6 22.13 
高中職 29.9 33.32 
專科 13.1 8.17 
大學 13.7 5.50 

碩博士 4.0 0.6 
職業： 100 100 

無業 16.2 21.12 
民意代表、行政主管、企業主管及經

理人員 
6.2 1.34 

專業人員 6.6 1.72 
技術員及助理專業人員 15.0 9.30 

事務工作人員 5.7 4.43 
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14.6 14.86 
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 11.4 14.37 

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 13.3 16.85 
非技術工及體力工 4.7 6.58 

現役軍人 0.6 0.17 
農林漁牧 5.7 9.26 

 
二、失業家庭（戶長小於 65 歲） 
 
 此部分選擇貧窮家中有失業者且戶長小於 65 歲之家庭，表 2-9-4 可看出在

2007 年此類家庭約占貧窮家庭的 16.1％。至於戶長部分（表 2-9-5），與全國相

比，45-64 歲的較多、教育程度在高中職（含）以下的較多。表 2-9-6 顯示這些

貧窮失業家庭中約四成是家中至少有一位 18 歲以下兒童的家戶；家中有 18 歲至

25 歲尚在就學者約占失業家庭的 17.5％，占戶長失業家庭的 7.7％。家中投保健

保人口占家庭人口比率中，戶長失業家庭占貧窮家庭的比率約 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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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9-4 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90％家庭的失業家庭 
 失業家庭 戶長失業家庭

％ 16.1 2.4 
 
表 2-9-5 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90％家庭的失業戶長（65 歲以下） 

 2007 年 
 全體家戶戶長

（65 歲以下）

失業戶長 
（65 歲以下） 

性別：          男 
                女 

76.8 
23.2 

75.34 
24.66 

年齡： 100 100 
             小於 30 7.78 3.68 

30-44 40.54 39.59 
45-64 51.68 56.73 

教育程度： 100 100 
       不識字、自修 0.8 2.46 

國小 13.71 29.08 
國初中 17.94 24.04 
高中職 33.46 25.42 
專科 14.51 6.15 
大學 15.03 10.06 

碩博士 4.55 2.78 
 
表 2-9-6 失業家庭的兒童、尚在就學者--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90％家庭 
 失業家庭 戶長失業家庭 
兒童家戶％ 40.3 36.7 
家中有 18 歲至 25 歲尚在就學者％ 17.5 7.7 
家中投保健保人口占家庭人口之比率 98.6 97.5 
 
三、工作家庭 
 

此部分選擇近貧家中有至少一人有就業者且戶長小於 65 歲之家庭，表 2-9-7
可看出在 2007 年此類家庭約占貧窮家庭的 92.48％。在薪資方面，貧窮工作家庭

所得中的受雇報酬占全國平均受雇者薪資(工業及服務業）的八成多。 
至於戶長部分（表 2-9-8），與全國相比，30-44 歲較多、教育程度在高中職

（含）以下的較多；職業與全國相比，較多的是服務工作人員、技術工、機械設

備操作工及組裝工、非技術體力工、農林漁牧等。對於戶長的就業狀況（表

2-9-9），所謂兼業是指未達以下標準---凡從事有酬工作達六個月以上，且年內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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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達 95,000 元以上者（雇主及自營作業者不受收入金額限制）。約七成家戶者是

只有本業，並無兼業，兼業約占 1％。值得注意的是家中至少有一人加入勞保的

比率約七成七。表 2-9-10 顯示這些近貧工作家庭中有 67.1％是家中至少有一位

18 歲以下兒童的家戶；家中有 18 歲至 25 歲尚在就學者占近貧工作家戶的比率

為 19.4％；又全民健保之投保率為 99.1％。 
 
表 2-9-7 工作家庭各項所得的份額（％）--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90％家庭 

 2007 年 
工作家庭％ 92.48 

 平均數 份額（％）

受雇報酬 
 

39,101（占全國

平均 86.68％）
58.86 

產業所得 12,238 18.42 

財產所得 1,361 2.05 

經常移轉收入 13,722 20.66 

雜項收入 12 0.2 

總計 66,434 100 

註： 2007 全國平均受雇者薪資(工業及服務業＝45,112 元) 
 
表 2-9-8 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90％家庭的工作家庭戶長 

 
2007 年 

 全體家戶戶長

（65 歲以下）

工作戶長 
（65 歲以下） 

性別： 
              男 
              女 

76.8 
23.2 

79.0 
21.0 

年齡： 100 100 
             小於 30 7.78 9.77 

30-44 40.54 46.94 
45-64 51.68 43.29 

教育程度： 100 100 
       不識字、自修 0.8 0.83 

國小 13.71 14.28 
國初中 17.94 25.97 
高中職 33.46 41.45 
專科 14.51 10.15 
大學 15.03 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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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博士 4.55 0.72 
職業： 100 100 

無業 5.69 0.00 
民意代表、行政主管、企業主管及經

理人員 
7.04 1.84 

專業人員 7.69 2.33 
技術員及助理專業人員 17.61 12.63 

事務工作人員 6.79 6.05 
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16.33 19.13 
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 13.35 19.46 

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 15.69 22.88 
非技術工及體力工 5.15 8.30 

現役軍人 0.69 0.23 
農林漁牧 3.96 7.15 

 
表 2-9-9 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90％家庭的工作家庭戶長就業狀況 

 2007 年 

 
本業 

+兼業 
本業 

無兼業 
兼業 

無本業 
無業 

％ 1.0％ 71.6％ 1.0% 26.4% 
家中至少有一

人加入勞保％ 
77.9% 

家中至少有一

人加入勞保、農

保、公教軍保險

％ 

89.1% 

註：兼業是指未達以下標準---凡從事有酬工作達六個月以上，且年內收入達 

95,000 元以上者（雇主及自營作業者不受收入金額限制）。 

 

表 2-9-10 工作家庭的兒童、尚在就學者--可支配所得低於中位數所得 90％家庭 
2007 年 

兒童家戶％ 
家中有 18 歲至 25
歲尚在就學者％ 

家中投保健保人口

占家庭人口之比率

67.1 19.4 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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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結 
 
 根據本章的分析，低薪者其家庭每人每月平均收入中位數為全體中位數的

80％。失業者其家庭每人每月平均收入中位數為全體中位數的 64-65％。未來一

年可能失業者每人每月平均收入中位數為全體中位數的 91％。因此，從勞動市

場變動的角度，我們所關心的人口群可以更擴大到全體所得中位數的 90％。之

所以會再包括以消費為基礎的所得水準，是因為現行社會救助的最低生活費是以

消費為計算基礎，為了對照，故也同時列出作為參考。 

 

本章分析顯示：家中至少有一人失業且戶長是 65 歲以下之家戶貧窮的問題

最嚴重，而老人家庭因為過去的社會福利政策的幫助，使其貧窮率（可支配所得

中位數 50%以下）變化不大。再從各種所得水準觀察，戶長是 65 歲以下且家中

至少有一人有工作之家戶都減少，尤以可支配所得 50％以下最為明顯，少了 9.5

％，可支配所得 50％-90％之間少了 2.7％。而戶長是 65 歲以下且家中至少有一

人失業的家戶，在可支配所得 50％以下的所得水準有增加的趨勢，與 1995 年相

比，約增加 5.6％。因此，可確認新興貧窮家庭應多是屬於失業貧窮家庭，同時

可支配所得 50-90％（接近貧窮線者），其失業家庭％的幅度變化較大，顯示此區

塊需要更多的就業協助、緊急或短期協助。 

 

同時，我們最要關切的人口群是失業家庭（戶長小於 65 歲）（表 2-9-11），

無論政策要選擇何種所得水準，失業家庭％都在二成至三成間，兒童家戶％也在

四成至六成間，家中有 18 歲至 25 歲尚在就學者％約在一成至二成間，家中未投

保健保人口占家庭人口之比率則在 1-4％之間。 
 
 對於不同所得水準的工作家庭（表 2-9-12），可以看到戶長小於 65 歲的家戶，

八至九成的家庭至少有一人在就業，唯約有一成至二成的家庭未有任何的職業保

險，七至八成家庭仍有 18 歲以下兒童，二至四成未加入健保。換言之，無論是

失業家庭或是工作家庭，兒童的福祉、18 歲至 25 歲尚在就學者、非正式勞動市

場的工作人口（無任何職業保險者）、無法加入健保者都是政策需要再關切的部

份。 
 
表 2-9-11 失業家庭（戶長小於 65 歲）綜合比較 

每人每月消費支出 
每人每月可支配所得 

低於中位數所得 
 

60％ 
以下 

70％ 
以下 

90％ 
以下 

50％

以下

60％

以下

70％

以下 
80％

以下 
90％

以下

失業家庭％ 26.3 22.3 18.1 25.6 21.3 18.2 16.6 16.1
兒童家戶％ 55.9 52.1 46.3 56.4 50.1 47.6 43.0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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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有 18 歲至 25
歲尚在就學者％ 

13.3 14.8 17.8 13.5 15.7 17.4 18.0 17.5

家中投保健保人口

占家庭人口之比率 
96.4 97.1 98.1 96.7 97.6 98.1 98.4 98.6

 
表 2-9-12 工作家庭（戶長小於 65 歲）綜合比較 

每人每月消費支出 
每人每月可支配所得 

低於中位數所得 
 

60％ 
以下 

70％ 
以下 

90％ 
以下 

50％

以下

60％

以下

70％ 
以下 

80％ 
以下 

90％

以下

 工作家庭％ 81.45 85.95 90.70 82.27 82.27 90.17 91.81 92.48
 

受雇報酬平均

數 

23,413 
(占全國

平均

51.90
％) 

27,436
(占全國

平均

60.82
％) 

33,710
(占全國

平均

74.73
％) 

24,542
(占全

國平均

58.84
％) 

28,496
(占全

國平均

63.17
％) 

32,618 
(占全

國平均

72.30
％) 

36,175 
(占全

國平均

80.19
％) 

39,101
(占全

國平均

86.68
％) 

本業+兼業 2.2 1.5 1.1 2.1 1.4 1.1 1.1 1.0 
本業無兼業 68.7 71.0 71.2 69.6 71.0 71.4 71.3 71.6 
兼業無本業 2.6 1.9 1.2 2.4 1.6 1.4 1.2 1.0 

無業 26.5 25.6 26.5 25.8 26.1 26.1 26.4 26.4 
家中至少有一

人加入勞保％ 
60 65.3 73.6 60.9 66.8 72.4 75.9 77.9 

戶

長

就

業

狀

況 

家中至少有一

人加入勞保、農

保、公教軍保險

％ 

78.3 81.3 86.4 80.0 82.7 85.7 87.8 89.1 

 兒童家戶％ 77.7 76.7 72.2 78.1 75.1 73.2 70.1 67.1 
 家中有 18 歲至

25 歲尚在就學

者％ 
14.6 15.0 18.3 14.7 15.5 17.5 18.9 19.4 

 家中投保健保

人口占家庭人

口之比率 
96.6 97.8 98.7 96.9 98.2 98.7 98.9 99.1 

 


